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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去过上海、 山东， 怎么就突

然有了好几家公司呢？” 广东的袁先生想不明

白， 自己怎么就“被法人” 了， 不仅在上海、

济南先后“拥有” 了 7 家公司， 还要缴纳多

笔税款。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接到袁先生的

求助后能动履职， 将行政争议从终端裁决向

源头防控延伸， 成功化解“潜在之诉”。

莫名成了7家公司的“老板”

“您好， 您作为股东的物业公司近期需

要缴税。” 2021 年 8 月 16 日， 一通来自税务

部门的电话彻底搅乱了袁先生的生活。 “可

是我根本没注册过公司啊！” 感到万分诧异的

袁先生赶紧下载了“企查查” 了解详情。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 2021

年 5 月， 有人冒用袁先生的身份信息， 通过

网络电子登记的方式先后在上海和济南注册

了 7 家公司， 袁先生由此成为这几家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和股东。

袁先生身在广东， 平时主要靠打零工来

维持生计。 对于自己莫名成了外地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他除了惊讶， 更多的是担忧和害

怕， 他担心“被老赖” “被犯罪”。 忧心忡忡

的袁先生走上维权之路， 他先联系税务机关

反映情况， 在多番沟通解释之后， 税务机关

同意暂缓税收缴纳。 但要想跟这些公司“解

绑”， 却不容易……

关口前移，化解“潜在之诉”

2021 年 8 月 26 日， 袁先生从广东赶到

上海， 向当地市场监管局反映被他人冒用身

份开办公司的情况， 并提出撤销名下上海 2

家公司注册登记的申请。 但根据当时的证据，

袁先生的申请并不满足受理条件。 当天， 袁

先生又来到公安机关报案。

第二天， 袁先生想起曾看到检察机关参

与化解行政争议的报道， 于是离开上海之前

又来到闵行区检察院求助。

闵行区检察院收到线索后立即进行集中

研判。 “我们认为该案是‘潜在之诉’ 的行

政争议案件。” 承办检察官决定将行政争议从

终端裁决向源头防控延伸， 并从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角度开展工作。

此后一个月， 检察官多次联系袁先生跟

进事情的进展情况。 在了解到袁先生提出的

撤销申请还未得到受理， 报警也没有反馈结

果后， 闵行检察院正式启动办案程序， 展开

调查工作。

强化穿透式监督，促成争议化解

由于该案专业性强， 所涉行政法规多，

在审查案件期间， 检察官仔细翻阅了相关行

政法规， 多次前往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调取

相关材料。 为深入调查还原事实真相， 检察

官向社保中心查询袁先生的社保情况， 发现

他在上海并没有社保缴纳的记录。 另外， 检

察官还前往实地核查涉案公司场所， 发现该

公司的经营场所竟是无人办公的废弃厂房。

之后， 检察官还从核实人脸识别影像的

方向着手调查。 2021 年 9 月 29 日， 检察官

前往上海市数字认证中心， 调取了相关人脸

识别影像资料。 在进行初步比对后， 委托上

海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声像资料鉴定，

并得出前去注册公司的申请人与袁先生并非

同一人的鉴定结论。 综合以上调查核实的证

据， 检察官判断确实存在他人冒用袁先生身

份设立公司的情况。

在查清案件事实情况后， 承办检察官主

动联系市场监管局相关职能部门， 告知调查

核实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 开展案件会商。

检察机关的调查结果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认

可， 在受理袁先生的撤销申请后， 进一步开

展了调查。 最终， 市场监管部门于 2022 年 6

月 27日决定撤销袁先生名下 2 家公司设立登

记的行政许可。

涉及的行政争议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袁

先生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能放下了。

莫名“被法人”还要缴税？ 检察机关助力证明“我”不是我

沪字第二号鉴定书———

唆使幼童倾倒“毒”质案

【第
六
期
】

司法鉴定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1932 年成立了位于上海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 这是中国近代创建的第一个司法鉴定

专门机构， 是司法鉴定职业化的源头。 鉴定书是司法鉴定的“产品”， 承载着司法鉴定的文化基因。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我们

找到了当时公开的几份鉴定书， 让我们带着大家穿过时间的隧道， 去探寻前人的足迹……

时间要回到 1932 年 9 月， 司法行政部法医研

究所收到了江苏上海地方法院的委托函， 随函送来

证物有四瓶药水及棉花污纸少许。

法院表示， 这些证物都来自于一桩涉嫌投毒案

件。 钱金龙与张阿二是邻居， 张阿二开设了一家老

虎灶， 与邻居钱金龙不知因何事发生了矛盾， 于是

购买了药水， 并唆使名叫吴锁二的小孩将药水伺机

倒入钱金龙家的水桶内， 吴锁二被当场抓获。 根据

吴锁二的交代， 警方在张阿二家搜出三瓶药水及污

纸棉絮。

由于证物未标明是何人的， 而该案又涉及刑事

犯罪， 因此查证涉案证物是何毒质， 是否妨害卫生

及危害人的生命， 就成为了案件的关键所在。

蹊跷案件：

小孩儿受雇倒“毒水”？

多重检查：

探寻证物的“真身”

毒质鉴定通常须经“一般检查” 和“化学检

查” 两道程序。在一般检查阶段，鉴定人先对送来的

五件证物分别赋予甲乙丙丁戊的编号， 对证物的外

观、数量、形态、性质、重量、体积、颜色、气味等物理

性要素进行辨别和详细描述， 必要时还需人亲尝。

甲件为从张阿二家查获的药水一瓶， 送检时药

瓶已破， 流出液体将包裹的报纸浸湿， 浸渍液呈不

透明茶褐色， 散发臭药水的嗅气。 乙件为方圆形茶

褐色小瓶， 瓶上有“中法药房大明眼药” 字样， 系

从小孩儿吴锁二手中夺下的证物， 内含液体四毫

升， 呈棕褐色， 粘稠油样物， 取少许尝试， 味辣，

有如意油、 松节油、 迷迭香油等芳香油类的嗅气。

丙件为透明广口矮小玻璃瓶， 系由张阿二家查获，

内含五至六毫升液体， 呈半透明深棕褐色， 粘稠，

有石碳酸嗅气， 味苛烈有麻木感。 丁件为扁平小口

透明玻璃瓶， 系由张阿二家查获， 内含液体容量占

瓶容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瓶底有一小块棉花呈淡棕

黄色， 有少量石碳酸样气味。 戊件为沾染了药液的

棉花及纸片数块， 污褐色， 散发臭药水嗅气。

化学检查是鉴定毒质类案件的重要步骤。 由于

上述物质不涉及植物性类盐基和重金属毒质检查，

对挥发性物质的检查是重点。

性质探究：眼药水？ 消毒药水？

经过化学检查发现， 证物甲，

即从张阿二家查获的药瓶破损的

药水， 其含有一烷困醇成分和困

醇成分。

证物乙， 即从小孩儿吴锁二

手中夺下的证物药水内含一烷困

醇和困醇成分， 且困醇成分比证

物甲多， 而树脂游离成分较少。

证物丙检查结果同甲， 证物

丁检查结果同乙， 证物戊检查结

果同甲， 但色彩反映比证物甲浅，

说明一烷困醇和困醇含量较证物

甲少。

根据一般检查和化学检查的

结果， 鉴定人对五件证物分别进

行了阐释， 一是从小孩儿吴锁二

手中夺下的证物乙内含多量的一

烷困醇及困醇成分， 可确定的是

不属于内服药物。

根据到中法药房的调查， 该

药瓶原装大明眼药水。 一烷困醇

和困醇是臭药水和来琐儿的主要

成分， 功能为减菌防腐。 说明证

物乙除含有市贩石碳酸水外还掺

有来琐儿， 并盛过如意油等物质。

甲、 丙两件证物含多量树脂、

少量一烷困醇和困醇成分， 系为

市贩臭药水。

戊为污纸棉， 含少量石碳酸

和来琐儿成分， 应是沾药擦拭污

处剩余之物。

证物丁与乙所含成分相同，

但量少， 色臭较淡， 应为稀释的

来琐儿类药水。

此外， 证物丁的玻璃瓶原在

外部贴有白签， 为治疗白喉的药

物瓶， 而一烷困醇与困醇成分可

充作白喉患者的漱口剂， 因此不

能确认证物丁内原本是盛来琐儿

还是漱口剂。

科学鉴定：揭秘事实真相

根据鉴定书可以大致重构事件的发

生经过。 张阿二对邻居钱金龙心怀怨恨，

一直想要伺机报复。

有一天， 张阿二看到家中放置的消

毒防疫用品， 心生一计。 他将来琐儿药

水倒入一个空的眼药水瓶中 （其实这个

瓶中已被盛过臭药水、 松节油类物质），

交给了小孩儿吴锁二， 让他悄悄倒入钱

金龙家的水桶中。

张阿二心中算计， 即使被抓获， 也

只能说明是小孩儿的恶作剧， 把眼药水

倒入水桶而已。

但令张阿二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刚

创建的法医研究所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拆穿了他的“心机”。

来琐儿是当时常见的手部消毒配剂，

医院和家中常备， 内服会发生中毒现象，

严重会致死， 但如果稀释到水中， 则需

很大剂量。

臭药水 （石碳酸） 专供厕所痰盂等

消毒之用， 是居家防疫的常备药品。 一

般石碳酸水内服 0.2 毫升以上可发生中毒

或致死， 但如果用水稀释， 则视具体浓

度而言。

鉴定人认为， 用臭药水或来琐儿一

类药物一般达不到害人的目的， 一是因

为该类药物倾入水后会使澄明的液体变

成浑白色， 二是会散发臭气， 这些明显

的特征很容易被人察觉。

因此鉴定人认为， 该两类防疫用品，

如用于消毒污水属于正常， 如掺入饮用

水， 则属于妨害卫生。 如以此为杀人目

的， 则因特殊的色嗅及所需毒质成分含

量高的特点， 往往不能得逞， 但会导致

被害人胃肠不适， 健康受损。

根据事发情形和鉴定结果， 小孩儿吴锁

二的行为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当时的刑法规

定： “投放毒物或混入妨害卫生物品于供公

众所饮之水源、 水道或自来水池者， 处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于死或重

伤者比较故意伤害罪从重处断。”

鉴定人还就相关法律问题进一步提示，

显示了较高的科学和法律综合素养。 吴锁二

的年龄问题？ 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是否

被张阿二教唆？ 张阿二家所存的证物系专门

备以害人， 还是自备卫生防疫用品？ 这些问

题“均宜注意， 理合并同申明”。

（文中专业术语均源自鉴定书， 部分名

称可能与现代表述有异）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制度和文化研究

室 王洁）


